
苏工办〔2014〕27号

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严禁工会组织

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总工会、省各有关产业（厅、局、公司）工会、省总各直属单位：

现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严禁工会组织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通知》（工发电〔2014〕4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非法集资活动问题，认真学习并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或动员工会会员参与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的集资活动，不得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工会银行账户、工会公章，不得以工会经费或资产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经济担保。
二、各级工会要按照全总要求，对本单位及所辖工会组织有无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检查。清理检查情况由各省辖市工会汇总，于3月15日前报省总工会财务部。

三、本通知下发后，各级工会组织对当地政府要求工会参与政府融资平台集资的情况，要立即向上级工会报告，未经上级工会批准，不得参与集资活动。
                          江苏省总工会

2014年2月19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严禁工会组织
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
 近年来，国务院明文规定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地方政府“不得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其他个人进行摊派集资或组织购买理财、信托产品”。然而，个别地区仍存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涉嫌非法集资问题，当地工会组织也部分参与了融资或动员工会会员和职工群众参与集资。为维护国家财经纪律，规范工会经济行为，防范非法集资风险，确保工会资金安全，保护工会会员和职工群众利益，全国总工会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级工会领导班子要高度重视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风险，切实防范非法集资活动，要组织干部职工、工会会员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7〕34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2〕463号）等规定，充分认识非法集资活动的极端危害性和严重后果，自觉遵守财政纪律及有关法规制度。
二、各级工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或动员工会会员参与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的集资活动，不得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工会银行账户、工会公章，不得以工会经费或资产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经济担保。
三、各级工会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教育、引导广大工会会员和职工群众理性投资，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的非法集资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远离非法集资活动。
四、各级工会组织对已经发生或出现涉嫌非法集资苗头的事件，要立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并依法按规妥善处理。对已参与当地政府融资平台项目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工会，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进行整改，做好各项善后工作，切实保护职工合法的财产权益。
五、各省级工会组织要对本地区工会组织是否参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工会组织立即予以整改。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继续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工会及所属企事业单位，要依法追究工会领导及有关人员的责任。
六、本通知下发后，各级工会组织对当地政府再次明确要求工会参与或动员工会会员参与政府融资平台集资的情况，必须立即向上级工会报告。未经上级工会批准，不得参与集资活动。
中华全国总工会
2014年 2月17日
江苏省总工会财务部                     2014年2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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